
附件1：

文明祭祀承诺书

为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履行公民义务，为清明节文明祭祀、绿色祭祀、安全祭祀贡献一份力量，共同营造有序、节俭、文明祭祀氛围，特承诺如下：
1、 自觉做到文明祭祀、绿色祭祀。严格遵守寺头乡人民政府《关于推行集中文明祭祀的通告》精神，自觉抵制焚烧香烛纸钱，不使用塑料花、丝织花等不可降解祭祀品。自觉增强环保意识，主动开展鲜花祭祀、植树祭祀等文明祭祀活动，以更加健康文明的方式寄托哀思，表达哀悼之情。
2、 自觉做到集中祭祀、安全祭祀。支持集中上坟祭祀工作，
以身作则，带领家人和亲属结伴上坟祭祀；如因特殊情况未能在规定的集中祭祀时间内上坟祭拜，及时主动向村委报备，主动缴纳火种、香烛纸钱和塑料花、丝织花等不可降解祭祀品。
3、 上坟期间自觉履行公民义务，发现违法用火及时向村委会报告；主动告知周边群众文明、绿色、安全祭祀，摒弃焚烧土纸纸钱、烧香点蜡等陈规陋习，带头清理坟头塑料花等不可降解祭祀品。
	
承诺人：                监诺人：       村民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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